沁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为认真履行文旅市场执法监管职责，切实规范市场秩序，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山西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的若干举措》和《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严格落实省市文旅市场行政执法工作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2025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1、 执法检查主体
沁县文化和旅游局
二、检查方式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所赋予的检查职权，采取日常检查、联合执法检查、“双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1） 日常检查
依据2025年度行政检查计划，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依法对管辖区域内文化市场经营场所开展行政执法检查。
（二）联合执法检查
结合工作实际，在遇到有必要开展跨部门执法检查的事项中，联合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执法检查，发挥多部门优势，提升执法效能。
（三）“双随机”抽查
按照“双随机”检查明确的工作原则，结合各有关部门工作要求，依托“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在被检查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在执法人员库中随机抽取2名以上执法人员，依法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
（四）专项检查
按照上级安排部署及全国两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专项检查。
三、检查频次及时间安排
1. 文化市场  
[bookmark: _GoBack]高频次监管：确保每家全年检查≥2次。特别是重点时段： 开展寒假、暑假、节假日加强网吧、娱乐场所巡查。 
2. 旅游市场  
季度全覆盖：第二、第三季度对景区开展1次检查（全年2次），节假日重点检查低价游、黑导、黑社。  
3. 出版印刷企业
每半年1次常规检查（全年2次），开学季、重大活动前专项清查非法教辅材料。   
四、实施步骤
1. 一季度（1-3月）：  
   制定计划，组织执法人员培训。  
   春节前开展文化娱乐场所安全大检查。  
2. 二季度（4-6月）：  
   网吧、KTV专项治理。
3. 三季度（7-9月）：  
   出版印刷企业秋季教材印刷专项检查。  
4. 四季度（10-12月）：  
   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秩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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